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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公共服务行为投诉处理办法 

 
(穗府办〔2008〕28号) 

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州市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公共服务行为投诉处理办法》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广州市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公共服务行为投诉处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对本市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公共服务行为投诉的处理，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投诉人对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行为不满意或者有异议时，提

出投诉的处理。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级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办法所称投诉人是指通过书信、电子邮件、短信、传真、公布的投诉电话、面谈等形式，对本市行

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公共服务行为提出投诉请求的组织和个人。 

对行政机关其他工作人员和依法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投诉的处理程序，依照本办法

执行。 

第三条 投诉人对公务员违反公共服务行为规范有关规定的行为，可以向公务员所在机关投诉，也可以

直接向监察机关进行投诉。投诉人对行政机关违反公共服务行为规范有关规定的行为，应当向监察机

关投诉。 

第四条 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遇到服务对象对其公共服务行为不满意或者有异议时，应告知其享有

投诉的权利，并告知其投诉途径。 

投诉应在投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投诉事项发生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提出；因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

不能在此期限内进行投诉的，投诉人应在不可抗力等因素消除之后15个工作日内进行投诉；逾期提出

投诉的，作为信访件处理。 

第五条 投诉人的投诉应具有以下基本要件： 



（一）有明确的投诉对象； 

（二）有具体的投诉事实； 

（三）署真实姓名并注明联系方式； 

（四）属于受理投诉单位可以管辖的范围； 

（五）没有超过投诉时限。 

第六条 投诉人向各级监察机关提出的投诉，按照下列分工受理： 

（一）对区、县级市（含镇、街）行政机关（机构）及其公务员的投诉，由各区、县级市监察机关负

责受理； 

（二）对市直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投诉，由市监察机关负责受理。 

第七条 属于下列事项的投诉，各级监察机关或者公务员所在机关不予受理： 

（一）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被受理或者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判决或者裁定的事项； 

（二）已经申请行政复议并已受理或者已经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事项； 

（三）已经有信访结论的事项； 

（四）已经按本办法作出最终处理决定的事项； 

（五）不属于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公共服务行为的事项。 

第八条 投诉人向监察机关提出对公务员的投诉，受理投诉的监察机关可在不影响调查结果真实性的前

提下，要求被投诉公务员所在机关在接到通知后的15个工作日内对投诉的事项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

果报给该监察机关，该监察机关应在收到调查结果后的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为有效投诉的认定。受理

投诉的监察机关自行对投诉的事项进行调查核实的，应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为有效投诉的认定。 

投诉人向公务员所在机关提出对公务员的投诉，公务员所在机关应在20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进行调

查核实，并作出是否为有效投诉的认定。 

投诉人向监察机关提出对行政机关的投诉，受理投诉的监察机关负责对投诉事项调查核实，并在20个

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为有效投诉的认定。 

受理投诉的监察机关或者公务员所在机关认为投诉事项涉及的情况比较复杂的，可在30个工作日内作

出处理；超过30个工作日仍难以作出处理的，经市监察机关同意，可以适当延长，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除外。 

第九条 受理投诉的监察机关或者公务员所在机关应通过口头、电话或者以短信、电子邮件、信件等方

式告知投诉人是否受理其投诉。受理投诉的监察机关作出的处理结果，应以书面形式在该处理结果作

出后的5个工作日内送达投诉人。送达可以由本人签收，也可以采用挂号信的方式邮寄。 

第十条 投诉人对行政机关或者公务员就工作办理程序、时限等方面提出的投诉，由被投诉行政机关或

者被投诉公务员所在机关负举证责任。 

投诉人对行政机关或者公务员的工作作风、服务态度方面提出的投诉，由投诉人负举证责任。 



第十一条 公务员有以下情形之一，被投诉并经监察机关或者公务员所在机关调查核实的，该投诉即可

认定为有效投诉： 

（一）在办理行政许可事项时，对于符合条件的不予许可，或者没有按规定时限予以许可，或者对于

不符合条件的予以许可； 

（二）不按首问首办相关规定一次性告知服务对象所办理事项的依据、时限、程序、所需材料以及不

予办理的理由； 

（三）不按规定程序、时限和权限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 

（四）不按规定程序和权限执行公务；  

（五）不按公布的工作用语及工作礼仪执行公务； 

（六）不答复服务对象反映的问题； 

（七）其他违反公共服务有关规定的行为。 

第十二条 各级行政机关和依法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组织的工作人员工作期间应佩戴标明本人姓名或者工

作证号码且有本人彩色证件像片的工作牌。 

投诉人要求工作人员出示工作牌或者告知其姓名或者工作牌号而不出示或者告知的，可认定该工作人

员受到有效投诉。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有以下情形之一被投诉的，该投诉即可认定为有效投诉： 

（一）不按规定公布所办理事项的条件、时限、程序、所需材料等内容； 

（二）不执行首问首办相关规定，不履行首办义务； 

（三）不按规定时限处理投诉人的有效投诉； 

（四）不按规定权限审批本单位业务涉及的行政许可事项； 

（五）对已经行政许可的事项不依法依规进行监管，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不按规定受理申请，无正当理由不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决定的； 

（七）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或者承诺的时限内办结有关事项或者作出明确答复的； 

（八）在委托执法过程中，对受委托者的执法行为疏于管理，长期失察，造成严重后果和较坏社会影

响的； 

（九）其他违反公共服务有关规定的行为。 

第十四条 被有确认权的机关确认需追究其行政执法责任的，有权受理的监察机关或者公务员所在机关

应据此认定需承担行政执法责任的公务员和其所在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受到了有效投诉。 

具体行政行为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或者裁定确认因程序违法等原因需要行政机关承担主要责任或者全

部责任的，有权受理的监察机关或者公务员所在机关可据此认定有过错的公务员和其所在行政机关及

其负责人受到了有效投诉。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第十五条 被投诉的行政机关或者公务员，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投诉人又出具了确

凿证据并经查证属实的，此投诉即可认定为有效投诉。 

第十六条 受理投诉的监察机关或者公务员所在机关应在作出处理决定的5个工作日前书面告知被投诉的

公务员或者行政机关拟作出有效投诉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提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及时限。 

认定为有效投诉的，受理投诉的监察机关或者公务员所在机关应在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被投诉的行政

机关或者公务员，并抄送同级政府公务员主管部门。 

第十七条 投诉人对公务员所在单位处理结果不满意的，可在收到书面处理结果通知的15个工作日内向

同级监察机关提出复核，受理复核的监察机关应在30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并书面答复投诉人。 

投诉人对区、县级市监察机关处理结果或者复核决定不满意的，可在收到书面处理结果通知或者复核

决定的15个工作日内向市监察机关提出复核；市监察机关应在30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并书面答复

投诉人。 

市监察机关作出的复核决定为最终处理决定。如果投诉人对该处理决定不满意，仍继续投诉，非经发

现足以推翻原认定事实的证据，市监察机关不再受理。 

第十八条 对受到有效投诉的行政机关或者公务员，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或者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责任追

究，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行政机关或者公务员对责任追究决定不服的，可依法

提出申诉。 

对受到有效投诉的公务员的行政责任追究，由任免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办理；其行为构成犯罪的，交有

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处理；同级政府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跟踪落实。对受到有效投诉的行政机关的处

理，由同级监察机关负责依法办理。 

对受到有效投诉的行政机关或者公务员做出的处理、处分决定应报市政府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由市

政府公务员主管部门予以通报。 

第十九条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结合本机关实际情况，自本办法公布之日起3个月内制定或

者修改完善本机关的投诉处理办法，并报同级政府公务员主管部门、监察机关备案；政府公务员主管

部门、监察机关认为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可要求其纠正。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届满，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 

本市以往发布的有关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依照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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